屏東縣立至正國中學生午餐停餐退費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5月18日訂定
1、 依據:屏東縣立各級學校午餐工作要點辦理
2、 目的:建全午餐申請停餐與午餐退費制度
3、 適用對象:已繳費参加本校營養午餐之學生
4、 申請條件: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得依程序申請午餐停餐退費
1. [bookmark: _GoBack]因病假、事假、喪假等因素申請停餐需達連續(含)三日以上;因公假代表學校参加校外活動及賽事、全班停餐者則不在此限。
2. 因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、確診等因素申請停餐得以日計。
3. 其它突發不可抗力因素如遇天然災害、防疫規定、屏東縣政府公告停班課。
5、 申請停餐時間及方式:
1. 因病假、事假、喪假、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、確診等符合停餐條件者，請填具「停餐申請單」並於停餐日前二天(不含停餐當日、例假日)的上班時段繳送午餐承辦人,如逾期將自停餐第二日起算退費。
2. 因公假代表學校参加校外活動及賽事，請檢附已核准公假單於停餐日前3日(不含例假日)繳送午餐承辦人。
3. 全班停餐者請填具「停餐申請單」於停餐日前5日繳送午餐承辦人。
4. 不受理通訊軟體停餐及停餐當天臨時停餐。
5. 因其它突發不可抗力因素全校全班停餐,由午餐承辦人主動辦理退費。
6、 凡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停餐者，承辦人將以月為單位彙整辦理並會同出納、會計單位辦理退費。
7、 本辦法經本校午餐工作小組決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
